ERE 0 RN SN A RO PR
114# &+ 5% § 3 % 26955

Ja + %?éﬁ%“%&Qﬁ%“?
= LTX‘IW A 3';_,3’-?‘:’”5':
Earoay s Sl

B A

A

4p %

2N
i

S (A IE A iﬁ%
A

F}'lj%ﬁ‘]‘i

P B

b ﬁﬁf?w%(%ﬂﬁ)iv-’$&ﬁ?%@1w338
ERCT IR ] PESS A

B <

A ST RAEATE 133,069~ 0 2 p A F114#£97 12p

AsT D b o A E 5063 2 1
R CRRses s ) d g L
2 19 AL 7 o

922
iﬁﬁ%@@%i%w%ﬁﬁﬁmﬁwiBﬂ%’ﬁﬁii?%
TiEFIBOIETA L AN SRR A LB 4 - @
Eo S P
&%jﬁéiﬁéﬁﬁ'?WF4ﬂ£$P%p»—”¥%ﬁ0%(mm
Bep ot 2R (THAEDEHE) o AREIIZESY 30p
mﬁ%ﬁéﬂ?ﬂ*Mﬁmﬂﬁﬁﬁiﬁ%ﬁv »@ﬂ#@&
ABEFRIEE (7T FEAZRC GRS 1 A7 B

B Ec+ ] 2 F’“ -0 - N R U St m?‘r)i”“‘ ”’a;‘”,fﬁ%' 1%1%
JEB S FIRAEFD R DR E AR D
5 @Eﬁ%iﬁiﬁﬁ’ﬂii i %
Hr'r (""F\?')162 407~ (1 717,136

ﬁs:i“l ?%i o X ik



J=4

i o

RELEES A FRETE ALY AHEREE
R R A H e TR AR AR P el
TR A K BB R R A 2 g o DAY
LA e R ARE LR A AT Nk R 184 ¥ 1
ﬁ&~“wﬁﬁjﬁw*$W¢oiﬁﬂﬁ%&ﬂ@%4@
feF a2 A EL ARz ARG

B RE L EERARE RIS m%%@%&ﬁ*“

»

= A Z 1\’}& » M x % D3iE “11@?@".’1_@\, ﬁﬂg F_o "“ﬁ ’
F 2 lfrE 7 EHp ey i#ﬁ?ﬁiiﬁﬁ%i& Ly E
5 N 3 CEI 5 INECE B SN RN - SN P
e ’&(EH‘I‘;D%; b 5-22F ) ’m%ﬁ»% ARG Y
WL EREAD D A IF o T AFE DT R
3;’%’ 2 #4360F %2 7B~ 28008 H 3 HEH 517
AL p R A 1#!#2’5;{1 A2 A5k 5 E o K@
r;,iﬂ’ PTG PREAL P HFEAF Ll kDR
#FFNF#BE%"]%F&‘?“’B@-ﬂﬁ"*é#ﬁﬁ’?pléaﬁ

AR ZEA R A 2P o T A W R A FIEAE T
BU 2 BEE 0 N2 %196@?;; P~ o R LB 0 A
;gugf Bk %196 T\Er.l%']"'r'%«#kkﬁ; N % 2130F
i%Zﬁ@iﬁ%oaw 5 19618 5 K B2 1 7 AL A TR
Lz l%i » (B34} %ﬁ'j’** j; e T2 L& fg'l&,l‘l»ié-\ﬂ-fqzé”l
(W%Z»ﬂﬁ#,%&#%w’@%ﬁ§>’¢&$%%
TTE R %X NE R RART T 5B o X R FFIRATsE 2
?ﬂ]’i?ﬁmﬁ?ﬁﬁiz\'i HEF AT ST A2 RE > p* ] E&
BITEELLEDE IR L—t'lfw)%‘:f“r'“ 510004 2.369 - & %
—iﬁiﬁﬁlé‘fﬂﬁ 162,407~ (2 F17, 136% ~ IR 26,011
~ ~ F 119,260~ ) pawé%“'%'ﬁi LAa¥v 4
AE BRI R ERE A28 > v w%%?' ERH sV

.

>~
I
C\*

Moy SE W n\
W Hi
a
%

S o=l

(¥
AN :\‘m\~



T oA AR T P EFERI288230p c IR R

=87 > {@ﬁ‘fﬁia‘ﬁ’%
289,922 5
717,136~ ~ ;526,011 >
R R R £
922+17,136+26, 011)
Fhont s R kiBEFT L E
2 81 133,069~ » 2 pA=T R A AixiE ¥ op
p (,FLM;;%%?E) S o N S - T
E TR X
A Ei?’r:lw RN EFFRZ F 389
Lo EBEERT 2 BERF -
N AT IR T RIS £ Ry [1
v = N 23] 115 = 3 !
FFE e 2 F
ﬂiﬁ%@iﬁﬁo
4o PRA H s BtiE
ST hort A K|
200 pPATHRY FIEA (/’?‘ M A )
dod iE EEE A} ;’i‘jﬁ v - B Bt ?‘L’%%i\‘-}'d%’f o

2R 17 Ak

>

3%

ZOB LN Ny =523

NI
(3 E R AL ) o et RA P RSB
Rl R 2 ’ﬂ?’?}tpp}a Fez_ w i B
» & 5 133,069~ (3%

r 89,

i N 2k R Sk
p114#972 12
‘Hhogt &
B OEEF o X j\xiﬁ’i’r ?é 3 e ge B
TR BE3 KA

13 2

i 14 N AR AP
S EETRAT A O BT HAEE

o F A R® 115 & 3 147
wEE e

G

3T PR £ %R

& 45 119, 260x0. 369x(8/12)=29, 338

119, 260-29, 338=89, 922

b
i
mj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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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269號
原      告 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伯龍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于珍  
            周世勛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毅家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政愷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3,069元，及自民國114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（除減縮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承保訴外人郭世軒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於民國112年8月30日上午10時35分許由訴外人郭明坤駕駛系爭車輛，沿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直行，行經永安路口時，適路旁之道路工程車開啟右側車門，系爭車輛見狀減速煞停，而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小客車，因未保持車輛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前狀況，因煞車不及而碰撞前方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，受有修復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、零件119,260元）之損害，原告已依約全數理賠完畢。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零件經計算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另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。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事故現場圖、估價單、發票、車損照片、車籍資料等件為憑（見本院卷第5-22頁），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。從而，被告之駕駛行為既有上開過失，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車損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自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五、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。復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必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又依行政院所頒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，自用小客車折舊年限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折舊率為1000分之369。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、零件119,260元），有前揭估價單、發票在卷可參，而系爭車輛出廠時間為112年1月，亦有前揭車籍資料在卷可考，距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間112年8月30日，實際使用時間為8月，是原告就更換零件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圍，應以89,922為限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，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壞修復之必要費用金額，應為133,069元（計算式：89,922＋17,136＋26,011）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33,0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12日（見本院卷第37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廖子涵 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嘉伃
		附表
-----
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
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119,260×0.369×(8/12)=29,338
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119,260-29,338=89,922







　　　　
 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269號

原      告 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伯龍  

訴訟代理人  黃于珍  

            周世勛  

被      告  陳毅家  

訴訟代理人  黃政愷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

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3,069元，及自民國114年9月12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（除減縮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

   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

    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承保訴外人郭世軒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

    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於民國112年8月30日上午

    10時35分許由訴外人郭明坤駕駛系爭車輛，沿桃園市桃園區

    大興西路2段直行，行經永安路口時，適路旁之道路工程車

    開啟右側車門，系爭車輛見狀減速煞停，而被告駕駛車牌號

    碼000-0000號自小客車，因未保持車輛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

    前狀況，因煞車不及而碰撞前方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

    損，受有修復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

    、烤漆26,011元、零件119,260元）之損害，原告已依約全

    數理賠完畢。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

    告給付系爭車輛零件經計算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等語，並聲明

    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

    述。

四、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

    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

    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

    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

    前段、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另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

    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

    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

    人之請求權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。經查，原

    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

    登記聯單、事故現場圖、估價單、發票、車損照片、車籍資

    料等件為憑（見本院卷第5-22頁），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

    合法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

   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

    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。從而，被告

    之駕駛行為既有上開過失，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車損間

    有相當因果關係，自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
五、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

    減少之價額，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。復按物被毀損時，被

    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

    至第215條之適用。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

    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必以必要者為限

    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有最高法院

    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又依行政院所頒之

    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，自用小客

    車折舊年限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折舊率為1000分之369。查系

    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

    、零件119,260元），有前揭估價單、發票在卷可參，而系

    爭車輛出廠時間為112年1月，亦有前揭車籍資料在卷可考，

    距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間112年8月30日，實際使用時間為8

    月，是原告就更換零件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圍，應以89

    ,922為限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17

    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，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系爭車輛損

    壞修復之必要費用金額，應為133,069元（計算式：89,922＋

    17,136＋26,011）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

    告給付133,0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12

    日（見本院卷第37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

    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

    被告敗訴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

    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法　官  廖子涵 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嘉伃

附表 ----- 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 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119,260×0.369×(8/12)=29,338 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119,260-29,338=89,922 

　　　　

 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269號
原      告 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伯龍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于珍  
            周世勛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毅家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政愷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3,069元，及自民國114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（除減縮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承保訴外人郭世軒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於民國112年8月30日上午10時35分許由訴外人郭明坤駕駛系爭車輛，沿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直行，行經永安路口時，適路旁之道路工程車開啟右側車門，系爭車輛見狀減速煞停，而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小客車，因未保持車輛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前狀況，因煞車不及而碰撞前方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，受有修復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、零件119,260元）之損害，原告已依約全數理賠完畢。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零件經計算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另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。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事故現場圖、估價單、發票、車損照片、車籍資料等件為憑（見本院卷第5-22頁），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。從而，被告之駕駛行為既有上開過失，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車損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自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五、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。復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必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又依行政院所頒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，自用小客車折舊年限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折舊率為1000分之369。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、零件119,260元），有前揭估價單、發票在卷可參，而系爭車輛出廠時間為112年1月，亦有前揭車籍資料在卷可考，距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間112年8月30日，實際使用時間為8月，是原告就更換零件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圍，應以89,922為限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，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壞修復之必要費用金額，應為133,069元（計算式：89,922＋17,136＋26,011）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33,0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12日（見本院卷第37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廖子涵 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嘉伃
		附表
-----
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
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119,260×0.369×(8/12)=29,338
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119,260-29,338=89,922







　　　　
 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269號

原      告 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伯龍  

訴訟代理人  黃于珍  

            周世勛  

被      告  陳毅家  

訴訟代理人  黃政愷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3,069元，及自民國114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（除減縮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承保訴外人郭世軒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於民國112年8月30日上午10時35分許由訴外人郭明坤駕駛系爭車輛，沿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直行，行經永安路口時，適路旁之道路工程車開啟右側車門，系爭車輛見狀減速煞停，而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小客車，因未保持車輛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前狀況，因煞車不及而碰撞前方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，受有修復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、零件119,260元）之損害，原告已依約全數理賠完畢。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零件經計算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另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。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事故現場圖、估價單、發票、車損照片、車籍資料等件為憑（見本院卷第5-22頁），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。從而，被告之駕駛行為既有上開過失，且其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車損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自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
五、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。復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必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又依行政院所頒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，自用小客車折舊年限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折舊率為1000分之369。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62,407元(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、零件119,260元），有前揭估價單、發票在卷可參，而系爭車輛出廠時間為112年1月，亦有前揭車籍資料在卷可考，距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間112年8月30日，實際使用時間為8月，是原告就更換零件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圍，應以89,922為限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17,136元、烤漆26,011元，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壞修復之必要費用金額，應為133,069元（計算式：89,922＋17,136＋26,011）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33,0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12日（見本院卷第37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法　官  廖子涵 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嘉伃

附表 ----- 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 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119,260×0.369×(8/12)=29,338 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119,260-29,338=89,922 

　　　　

 



